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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政改革——在 WTO、FTA 中生存的农业战略 
 

最近农业被当作我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障碍、被当作 WTO 多哈回合谈判中日本所有

贸易谈判的绊脚石而倍受批评。政府最近召开了食品、农业、农村审议会议来探讨改革农业

政策的问题。欧盟在 WTO 谈判前实施了农业政策的改革。我在 5 年前就建议引进直接支付

（农业补贴）的政策。这一建议获得了农业经济学会中改革派们的支持，但政府内部的反应

却不怎么积极。然而，这一政策成为政府的改革方向这一点得到承认。但是，由于迟迟不付

诸实施，随着 WTO 谈判的进展，就会使本来能够实施的政策最终变得无法实施。 
 
1. 日本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何如此低下？ 
 

农业基本法的制定者——小仓武一的观点 
“我所关心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将大米包括在政策中，而主要在于为什么日本的农业脆

弱到会害怕大米进口的地步，以及纠正这一状况的策略是什么。美国的大米生产在农业中的

比重与日本的豆类生产相当，为什么日本的米价会比它高 7 倍、8 倍呢？ 
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付出了孤立于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代价，在进口大米时还担心

种植水稻的农户会因此而遭受毁灭性打击，我对这种害怕主食的供给落入外国手中的日本

现状甚感忧虑。虽然‘粮食安全保障论’是反对进口大米的论据之一，但自己生产的大米

比国外贵 7 倍、8 倍，又何谈安全保障呢？” 
大米的管理是根据 1942 年制定的粮食管理法来进行的。而粮食管理法是针对战时食品

供应十分紧缺的状况，以通过何种方式能将匮乏的食品均等地分配给国民为目的而制定的。

这部法律最初其实是为了保护消费者而制定的，让生产者以比市场价格（黑市价格）低的价

格卖给政府。直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米价还低于国际价格。 
 
农业基本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农业的结构改革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针对需要进行

生产（有选择的扩大），以此来提高农业收益，从而矫正农业与工业间的收入差异。 
农业基本法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伴随着农业部门向其它产业转移劳动力，在消费层

面上由于收入增加，对农产品的需要逐渐转向畜产品和果树等的背景下制定的。人们认为由

于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出，使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农业零散性的结构问题可以获得

解决，而与此同时，也可以找到新作物的发展方向。因此，农业基本法的主要内容就是（1）
作为生产对策，转向预期需要量会越来越大的农产品生产，以此进行农业生产的有选择性扩

大，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增加农业生产总量；（2）采取对生产政策起到补充、完善作用的价

格政策；（3）通过扩大经营规模，使耕地集团化、机械化及其它使农民保有耕地合理化，农

业经营现代化等方式来改善农业结构。如果农业的规模扩大了，生产率提高了，即便在价格

不高的情况下，通过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也一定可以充分保证农业从业者的收入。 
然而，为了矫正农工间的收入差异政府却采用了其他政策。 

 
“那个时代中，保持收入均衡的思想很有势力。消除收入差距在昭和 30 年代或 40 年代

（1955~1965）是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那么，为了消除收入差距，首先当然是应该改革农业结构。但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

采取了价格保护的方法。特别是在农业基本法制定以后，由于保持收入均衡的思想很有势力，

更是促进了价格保护的实施。尽可能抬高米价。所谓米价政策本来是为了在战后抑制米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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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确实如此吧。由于通货膨胀使米价越来越高。从而产生了尽可能抑制米价的思想。

然而，这次却被当作提高米价的手段而被采用。采用提高米价的手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并不是在考虑供求的平衡。不考虑需求与供给，只是认为随着物价上涨而引起的生活费用的

上涨，米价当然也要上涨，这种主张在米价审议会上，在国会中或者作为农业团体的请求而

大行其道。这就是政策失败的原因之一。只是以收入均衡为中心来对米价及其他农产品的价

格进行支持，而没有实行结构改革。”（小仓武一） 
 
【因对生产者进行收入补偿而造成的米价上扬】 
→供给过剩的发生及扩大，长达 30 年以上的生产调整的实施 
→农产品的高价导致了对国产农产品的需求的减少（即所谓食品产业的原料问题） 

→保护集中在大米上。农业资源并不从大米转向其他作物，食品自给率低下（有选择地扩

大的不是国内生产而是通过进口） 

→耕地资源的减少导致的食品自给能力的下降 

40 年中由于农地改革，有超过出售耕地面积的约 230 万公顷的耕地消失了。耕地减少

的部分中一半属于植树造林或放弃耕作等农业内部的荒废。一方面由于消费减少，米价高涨

而使消费＝供给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其他产品相对于大米而言收益较低，生产者的生

产积极性减退。这样一来，即便粮食自给率很低，但由于大米富余就使得管理者确信耕地

也是富余的，所以在与农业政策有关的管理者中，极少有人有危机感。实际上耕地、水田

并不富余。只有大米是富余的。日本在国际谈判中主张“食品安全保障”。然而，与这一主

张相对应的国内政策又是什么呢？如今剩余耕地只刚刚够种够全国人民吃的土豆。 

→农业结构改革的阻碍与国际竞争力的低下 

为了强化水稻种植的国际竞争力，向消费者提供便宜的食品，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

策呢？ 

通过品种改良等提提高高单单产产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从而降低因土地存量少而带来的农业

劣势。通过集中耕地来扩大规模从而发挥由大型机械主导的规模经济的优势。 

然而，在大米过剩的情况下，人们不愿意通过强化生产调整来提高单产。由于米价高

所以即便对于生产成本高的农户来说买米也不如自己种稻划算，于是零散农户滞留在土地

上，无法实现通过集中耕地来扩大生产规模。如今“种稻日本第一”已是遥远过去的奖赏。

高米价、大米过剩延缓了我国农业提高单产、扩大规模的结构改革，从而导致了国际竞争

力的低下。即便是在粮食管理法废止以后，生产调整的卡特尔继续存在使高昂的米价难以

下调。针对这类问题，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础应该是直接解决，然而政府却没有采取直接提高

农户收入的政策，而是采用价格保护这样一种间接的政策，因此带来了食品自给率及国际

竞争力降低等严重的副作用。农业基本法制定以来，农户的平均规模仅扩大了 36%（要是不

包括北海道则仅有 17%），而同一时期法国却扩大了 150%。 

→农业衰退倾向的加重——负增长的农业 GDP？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政策由于创造出了农村部门的有效需求，作为宏观经济

政策、产业政策却是成功的。即便在经济界也没有遭到反对。然而，如今由于 WTO、FTA 谈

判的关系，农业的存在对于经济界来说变成了缺点。 

 

2. 世界范围内来看特异的农业政策——国际比较 

日本的农业保护带给消费者极高的负担。消费税不是高达 5%吗？ 

PSE（生产者支持推定量，这是指由关税支撑着的价格保护（内外价格差×生产量）也

就是说在消费者负担上再加上由纳税人负担的对农户的补助、支付的补贴。）所占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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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的比率；1986-88 年  美国 46%、欧盟 85%、日本 90%→2002 年美国 39%、欧盟 57%、日

本 90% （可以看出改革后的欧盟的比率大幅度下降，没有发生变化的只有日本） 

 

3．21 世纪农业政策的指导原理（the guiding principles） 

 

Ａ．消费者主权成为基础 

 

Ｂ．停止政策性的价格维持、操纵，回归市场经济的原理、原则，通过市场价格最准确地传

达供求信息，从而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在国际谈判中应主张“农业与工业不同”。

但在国内则通过生产调整（不是通过价格而是通过数量来调整供求关系）来实行凯恩斯式的

农业政策。 

 
Ｃ．对于一个问题采取直接针对目标（对象）的直接解决的政策——由于为维持农户收入而

采用了价格政策这种间接的政策，于是出现了消费和需求的减少、供给的扩大、结构改革的

迟缓等诸多严重的副作用。 

 
D．消费者负担型的农业政策向纳税人负担型的农业政策转变——对生产者不采取价格保护

的方式，由纳税人来负担农业补贴是 WTO 绿政策的基本的必要条件。 
消费者负担型政策的缺点在于到底负担多少是不透明的，而纳税人负担型的政策透明度

高，负担与受益间的关系能够清楚地展现在国民面前。若将价格保护（包括关税、生产调整

等方式）与直接支付（补贴）相比，价格保护是通过消费者负担直接支付（补贴）给农户，

而后者则是通过财政负担和纳税人负担直接支付（补贴）给农户。原来之所以采用关税这样

一种政策手段，一个理由是与和财政当局交涉相比，让广大消费者稍稍负担一点似乎不会遇

到什么抵抗。但是，在采用由消费者负担的价格保护的方法时，贫穷的消费者一样要负担，

而富裕的拥有土地的第二种兼业农家却一样会从中受益，这是非常不平等、不公平的政策。

OECD 推荐的通过财政负担和纳税人负担的直接支付（补贴）的方法有如下优点：（1）在递

增税率的制度下富裕者负担得更多；（2）去除了消费中的不合理，可以提高经济福利水平；

（3）受益的对象能够被限定于真正需要政策支援的农业及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员上。应该将

国境措施从过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此外，我国的农业政策中不仅有消费者负担，还一直伴

有转产奖金、过剩大米处理等财政负担。农业预算也有 2.4 万亿日元。 
政策手段应以三“E”为基准，即必须满足 effective （有效，能够有效地实现目标）；

efficient（效率，指以最小的成本实现目标）equitable（公平，不会让穷人负担很多）等三个

条件。价格政策无助于直接提高收入，所以并不很有效；而且 100 日元中只有 25 日元真正

用于提高农户的收入，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供求不平衡等其他的低效率，所以这种政策也是没

有效率的；而在带给穷人过重的负担上来看它又是不公平的，上述三个基准一个也无法满足。

我们在财政上必须推行能够满足三“E”的切中要害的政策。 
 
E．推进农业的结构改革，采用将农业政策带给纳税人的负担转化为消费者利益的政策——

关于土地利用型农业，在通过改良品种努力提高单产的同时，采用直接支付（补贴）

等方式增加大规模农户的利益，以此使农地集中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扩大生产

规模而降低成本，农业政策的财政负担就转化为消费者的利益了。如果不采取这种农

业政策的思维方式，农业政策自身就会失去国民的支持，也就无法存在下去。 
 
F．时刻不忘农业从业人员的利益与农业振兴和消费者的利益会发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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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推进立足于经济学等学科的科学化行政 
 
3．农政改革——地区规划 

确保耕地资源是食品安全保障的基础。因食品不足而为难的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农

业界如果要贯彻食品安全保障的主张，则这一主张的前提就是确保耕地，为此必须无视部分

农户的利益而设置严格的耕地转用规则。废弃 230 万公顷耕地的并非股份公司。由于地区规

划的作用带给法国农业 30 年的繁荣。只要地区规划发挥作用股份公司就不可怕了。 
 

针对将耕地不作为耕地而加以利用的情况应采取农业版的特别土地保有税来施行经济

上的强制政策。 
 
4．农政改革——引进直接支付（补贴）制度 
A．通过生产调整的阶段性缩小来降低米价 

基于生产调整的价格维持政策如果没有关税的保护就无法实行。如果关税能够降低，那

么就无法通过生产调整来维持价格。通过阶段性地缩小、废止大米的生产调整从而使米价

徐徐降至供求平衡的价格。 
对于 WTO 章程中可以不削减的补助金，采取与生产和价格无关的绿箱政策的直接支付

（补贴）方式或与耕地面积或家畜头数相关的蓝箱政策的直接支付（补贴）方式。美国、

欧盟两者都从价格保护政策转向上述直接支付（补贴）政策。对于因废止生产调整而受到影

响的在一定规模以上的农户，为了使生产、价格不受影响而充分补偿其收入减少的部分，为

此可以采用美国式的绿箱直接支付（补贴）来补偿。对此，与欧盟的直接支付（补贴）一

样，将价格下降的部分按面积以直接支付（补贴）的方式进行补偿，但直接支付（补贴）并

非全部归接受补偿的农业从业人员所有，其中一部分将作为给予土地出租者的地租而被吸

收，同时归属于农业从业人员的那部分对他们来说实际上等于降低了地租，成本降低的结果

就使供给曲线向下移动而价格则进一步降低，因此补偿给生产者的因阶段性地废止生产调整

而导致的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损失就不够了。因此，从过去补偿收入的观点来看，应该对特

定对象（中坚力量）实行美国式的直接支付（补贴）政策，这不会对影响生产。 
 
 
与价格保护不同，将目光集中于产生问题的对象进行帮助，这才是直接支付（补贴）的本质所在，而

对于并没有受到价格下降影响的农户进行帮助则是不恰当的（以水稻为副业的农户的农业收入不超过 10

万日元） 

 
B．作为结构改革手段的直接支付（补贴） 
（图）难以扩大规模的原因（复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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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瀉县“耕地流动化问卷调查结果概要”（2001 年 5 月调查） 
 

上图是 1994 年和 2001 年问卷调查中难以扩大生产规模的原因的比较。1994 年与 2001
年的巨大差异是在此期间米价由 21367 日元/60kg 降至 16274/60kg，降幅达 24%。特别希望

大家注意的是无法租到耕地这一原因大幅度减少了。这是由于米价低迷造成耕地出租者增

加。另一方面，在土地租借方中，将米价低迷看作难以扩大生产规模的原因的人大幅度增加。

越是对种植水稻的收入依赖性大的大规模种植农户越感到米价低迷的严重性。另外虽然认为

原因在于转产面积增加的人急剧增加，但是转产面积增加即便耕地集中起来也和水稻种植的

规模扩大没有关系，无法预期成本下降带来的收益增加。 
也就是说，由于价格下降收益减少，零散农户将耕地租掉，而租借方支付地租能力下降，

于是耕地就荒废了。如果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户根据其耕地面积支付欧盟型的蓝箱直接支付

（补贴）来提高其地租支付能力的话，耕地就会向这些农户集中，而成本也就可以降下来了。

这种直接支付（补贴）能够产生使供给曲线向下移动的直接效果，同时通过直接支付（补贴），

耕地开始流动，这就带来了农业中坚力量的规模扩大，从而提高生产率，这又会产生使供给

曲线向下及向右移动的间接效果。（随着耕地的流动化，有资格接受补贴的农户的规模也随

之扩大，这样一来有资格接受补贴的农户的成本就会进一步下降（直接支付（补贴）的第一

个间接效果）。由于直接效果和第一间接效果，有资格接受补贴的农户的供给曲线向下移动。

同时，由于耕地向有资格接受补贴的农户集中，这些有资格接受补贴农户整体的供给曲线又

向右移动（直接支付（补贴）的第二个间接效果）。随着耕地不断集中，大米整体的供给曲

线也进一步向下移动，价格变得更低、耕地也越来越集中，需求也就会扩大） 
关于直接效果，直接支付（补贴）作为一部分地租而归属于土地出租方以及直接支付（补

贴）仅仅影响接受补贴的中坚农户的供给曲线，因此供给曲线并不会像直接支付（补贴）那

样下降得那么多。但是，假如直接支付（补贴）全都归土地出租方所有，那么由此其带来的

间接效果也可以改善农业的结构，促进价格的下降。虽然零散农户如果自己耕作就无法获得

直接支付（补贴），但如果将土地租借给大规模农户则大规模农户可以获得直接支付（补贴）、

零散农户则有可能以地租的方式得到一部分直接支付（补贴）。然而，如果不限定直接支付

（补贴）的对象，就无法产生上述结构改革的效果。 
农业团体并没有理由反对对农户的选择。因为零散农户也可以以地租的方式取得一部分

直接支付（补贴）。据 OECD 的分析，欧盟的直接支付（补贴）中有 91%成为地租的增加部

分。而且，对于即便努力也无法降低成本的条件恶劣的地区，则会扩充对山区的直接支付（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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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消费者负担型农业政策的转换 

PSE 所示的包括消费者负担在内的国民经济全体的负担在 5．5 万亿日元。其中的 90%，

约 5 万亿日元是由关税带来的价格保护，属于消费者负担的部分。OECD 推算价格保护转化

为农户收入的效率在 1/4 以下。因此，即便将国内价格降低到与国际价格同等水平，若通过

直接支付（补贴）来维持农户和以前一样的收入，只需 1.25 万亿日元就可以了。就算再加

上已有的纳税人负担 5 千亿日元，现在有关农业的预算也在 2.4 万亿日元的范围内。这样就

有可能大幅度降低国民经济整体的负担。农产品关税带来的价格保护、由消费者负担的 5
万亿日元相当于消费税的 2%。如果这样灵活运用政策的话，在国民经济整体负担不变的情

况下不是能够挤出一部分来作为养老金等必须的财源吗？ 
 
D．为了应对 WTO、FTA 谈判中降低关税的要求也可以采用直接支付（补贴）的方式。这

正是欧盟采取的政策。我国与欧盟在多方面的作用的主张上虽然是一致的，但日本采用关税，

欧盟采用直接支付（补贴），因此希望通过谈判获得的利益也不同，这就导致双方在 WTO
中合作的失败。如果认为有必要与欧盟开展合作，在政策层面当然要采用一致的政策 
（参考） 

欧盟 1992 年降低了谷物、牛肉的保护价格，作为补偿导入了按照耕地面积或家畜头数

的直接补偿机制。如果比较一下改革实施前（1992/93 年度）与实施后（1995/96 年度）的

状况： 
（1）境内消费量：谷物整体上升了 14% 
（2）饲料用谷物消费量：谷物整体上升了 21%、小麦上升了 41%，粗粒谷物上升了 13% 
（3）统计期末的库存量：减少了约 54% 
可以看出谷物的供需得到大幅改善，解决了库存过剩的问题。现在的谷物保护价格为每

吨 101.32 欧元相当于 115 美元，这已低于 2002 年芝加哥小麦期货市场 118 美元的行情。大

P0 

P1 

P2 

生产调整 

Q0 Q1 Q0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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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牛肉的情况也一样。这样一来欧盟就能够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出口补助。这在提升国际竞

争力的同时，也强化了欧盟在贸易谈判中的地位。正如 PSE 所示欧盟的农业政策比日本更

接近美国。WTO 坎昆部长级会议前不久，美国和欧盟避开日本达成了农业方面的协议，协

议决定不接受类似于日本对大米征收的高额关税等要求。 
如上所述，如果通过直接支付（补贴）而使耕地集中起来，就可以寻求由扩大经营规模

而带来的成本下降，价格也就会下降，农业政策的财政负担就会转化为消费者的利益。这难

道不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农业政策吗？通过消费者、财政、结构改革的推进使农业越来越有

活力，经济界在 WTO 及 FTA 上的障碍也越来越少，这对谁都是有利的。 
那么是谁反对这一政策呢？ 
“基本法农业政策无法取得进展有两个原因，或着说三个原因。第一是完全无视农业的

国际化趋势。如果 30 年前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结束时就想象到这样的状况，并采取相

应的农业政策，就不会落到今天这种惨淡的局面，当然这样想的逻辑有些过激了。但这让我

想起在基本问题调查会上日经的圆城寺次郎先生曾极力主张应该考虑贸易自由化的问题。 
第二，农业基本法在开始实行的前后一段时期一直为厄运所缠绕。其中之一是它遭到了

社会党的反对。由于结构改善被称之为“抛弃贫农”，所以农林省的劳动工会也发起了抵制

运动。现在看来，当初所谓“贫农”一词，现在作为语言虽然还存在，但在现实中已经没有

了，但在基本法成立的当时这个词还是一个活的词汇。另一个厄运是农协系统与基本法农业

政策的步调不一致。农协不仅仅是不关心，有时还提出独自的口号比如说务农专区，并没有

采取协助推进结构改革的体制。 
当时地区间、行业间的收入均衡是国家政策的优先处理对象，为了使收入均衡，并不是

通过在农业政策中改善结构而是完全依靠价格政策=价格保护政策。这样虽然可以说实现了

大米的自给，但也可以说带来了大米生产过剩的体制。而且，生产调整=长期持续的对耕种

的限制。同时随着生产限制的持续就形成了不得不进口外国大米的状况。”（小仓） 
所谓务农专区即现在的以村落为单位的务农。 

 
新的政策能发挥出很多功效。（通过增加大米的国内产量、矫正大米与其他作物的相对

收益率来扩大其他作物的生产）提高食品自给率，推进结构改革而向国民和消费者稳定地供

给便宜的食品，（因价格低可以接受便宜的农产品原料）食品产业也进一步发展，提高包括

消费者在内的国民全体的利益（剩余），使中坚农户也获得稳定的收入，（因为农户规模越大

就越可以推进有益于环境的农业）生态农业得以推进，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发挥出多方面

的功能。 
 
再次回顾小仓武一的观点 

“从战前开始日本的农业和农业政策就一直为农村的贫困或粮食的不足而苦恼。其中最

激进地开创了新局面的政策就是战后实行的农地改革。作为农地改革的相关者，现在看来农

村生活、伙食的改善确实十分显著。但是，这种经济繁荣总有些虚弱。作为日本农村富裕的

代价， ‘农业的实力’ 却消失了。如今，对农业保护和帮助已经靠不住了。不能只是提倡

反对进口，而是要以能够抵御自由化冲击的‘强大的农业’为目标，认真地考虑自己生存、

复苏的道路。”（小仓武一 日本经济新闻社《我的履历书》P11） 
 
 
 


